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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彙 報 由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 教 宣 小 組 ) 負 責 持

續 推 行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畫 的 進 展 。  

2.  請 成 員 留 意 為 學 校 、 社 區 及 商 界 持 續 推 行 的 教 育 及 宣

傳 計 畫 的 進 展 。  

學 校  

學 校 外 展 計 畫  

3.  學 校 外 展 計 畫 是 教 宣 小 組 在 學 校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一

項 長 期 教 育 措 施 。 今 期 ( 第 八 期 ) 計 畫 於 二 零 零 九 / 二 零 一 零 學

年 推 行 。 過 去 七 期 計 畫 ， 共 有 257 間 中 學 約 75,000 名 師 生 參

加 ， 每 次 學 校 探 訪 均 以 講 座 形 式 進 行 ， 向 學 生 介 紹 可 持 續 發

展 概 念 ， 進 行 互 動 對 話 。 由 今 期 計 畫 開 始 ， 學 校 可 選 擇 新 增

的 工 作 坊 形 式 ， 就 特 定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議 題 深 入 交 流 ， 促 進 瞭

解 ， 並 配 合 通 識 教 育 課 程 。 今 期 計 畫 由 10 個 持 份 者 夥 伴 協 助

推 行 。  

4.  今 期 學 校 外 展 計 畫 共 有 64 間 學 校 報 名 參 加 ， 大 多 數

(58 間 中 有 49 間 )選 擇 講 座 形 式 ， 九 間 則 選 用 工 作 坊 形 式 。 截

至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底 ， 我 們 已 到 訪 50 間 中 學 合 共 13,000 多 名

師 生 。 據 秘 書 處 觀 察 所 得 ， 新 的 工 作 坊 形 式 推 出 至 今 已 見 成

效 ， 讓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學 習 更 多 元 化 、 更 有 深 度 ， 內 容 更 廣 闊

充 實 。 同 學 們 有 更 多 機 會 就 著 題 目 作 自 由 討 論 、 獨 立 分 析 、

彙 報 及 發 言 。 秘 書 處 會 繼 續 監 察 計 畫 推 行 的 情 況 ， 並 在 今 期

計 畫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結 束 後 向 成 員 彙 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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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屆 可 持 續 發 展 學 校 獎 勵 計 畫  

5.  可 持 續 發 展 學 校 獎 勵 計 畫 ( 獎 勵 計 畫 )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七

月 推 出 ， 旨 在 鼓 勵 學 生 參 與 委 員 會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( 基 金 )

相 關 活 動 ， 並 以 不 同 方 式 ， 在 校 內 和 社 區 推 廣 和 實 踐 可 持 續

發 展 。 第 二 屆 獎 勵 計 畫 現 正 進 行 中 。 一 如 首 屆 獎 勵 計 畫 ， 參

與 學 校 若 符 合 要 求 ， 會 獲 頒 金 、 銀 或 銅 獎 。 此 外 ， 今 屆 獎 勵

計 畫 設 有 最 傑 出 表 現 獎 及 新 增 的 積 極 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榮 譽 大

獎 。 評 審 要 求 如 下 ：  

銅 獎  —  參 與 最 少 三 次 由 委 員 會 舉 辦 或 基 金 資 助 的 計

畫 項 目 及 活 動 ， 參 與 學 生 總 人 數 最 少 達 400 人 次 ；  

銀 獎  —  符 合 銅 獎 資 格 ， 並 同 時 在 校 內 自 發 舉 辦 相 關

活 動 ， 藉 此 向 全 校 學 生 宣 揚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資 訊 並 鼓 勵

實 踐 ；  

金 獎  —  符 合 銀 獎 資 格 ， 並 同 時 自 發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，

將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資 訊 和 實 踐 ， 推 廣 到 社 區 層 面 ， 例 如

家 長 、 區 內 居 民 及 ／ 或 組 織 和 機 構 ；  

最 傑 出 表 現 獎  —  這 個 獎 項 會 頒 予 金 獎 得 獎 學 校 中 表

現 最 為 突 出 的 學 校 ； 及  

積 極 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榮 譽 大 獎  —  這 個 獎 項 會 頒 予 連

續 三 年 符 合 金 獎 資 格 的 學 校 ， 以 表 揚 該 校 在 推 廣 可 持

續 發 展 上 所 作 的 努 力 和 貢 獻 。  

6.  第 二 屆 獎 勵 計 畫 進 展 順 利 。 秘 書 處 不 時 出 席 參 與 學 校

舉 辦 的 大 型 活 動 ， 以 確 保 活 動 符 合 計 畫 規 定 。 參 與 學 校 會 在

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完 成 計 畫 ， 並 在 八 月 底 前 提 交 報 告 。 評 審 團

會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最 後 一 季 組 成 ， 我 們 會 邀 請 教 宣 小 組 成 員 加

入 ， 評 審 報 告 。 頒 獎 典 禮 暫 定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或 二 月 舉 行 。

參 加 金 獎 及 銀 獎 計 畫 的 學 校 與 專 案 主 題 一 覽 表 ， 以 及 參 加 銅

獎 計 畫 的 學 校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件 A， 供 委 員 參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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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 

社 區 外 展 計 畫  

7.  社 區 外 展 計 畫 是 委 員 會 在 本 地 社 區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

長 期 活 動 。 計 畫 在 基 金 資 助 舉 辦 社 區 項 目 的 地 區 推 行 ， 邀 請

相 關 受 資 助 機 構 及 區 議 會 合 辦 ， 形 式 通 常 包 括 簡 介 會 、 互 動

式 分 享 會 ， 以 交 流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計 畫 的 經 驗 ， 並 重 點 講 述

基 金 項 目 對 社 區 的 影 響 ， 繼 而 進 行 專 案 活 動 的 示 範 環 節 ， 例

如 社 區 或 環 保 導 賞 團 。 五 項 社 區 外 展 活 動 已 於 下 列 地 區 舉

行 ︰  

  灣 仔 區  —  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 ；  

  南 區  — 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 ；  

  北 區  —  二 零 零 七 年 三 月 ；  

  油 尖 旺 區  — 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； 及  

  大 埔 區  — 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。  

 

8 .  計 畫 的 第 六 項 活 動 由 香 港 聖 公 會 麥 理 浩 夫 人 中 心

(SDF274 的 受 資 助 機 構 )和 荃 灣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社 區 宣 傳 委

員 會 合 辦 ，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行 ， 約 有 50 人 參

加 ， 包 括 區 議 會 代 表 、 區 內 村 代 表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、 學 生

和 市 民 。 活 動 程 式 如 下 ︰  

 

  受 資 助 機 構 介 紹 項 目 「 營 造 都 市 邊 緣 的 一 片 綠 園  —  

荃 灣 鄉 郊 可 持 續 發 展 計 畫 」；  

  由 一 名 已 接 受 導 賞 員 訓 練 的 義 工 和 區 內 一 名 居 民 主 持

經 驗 分 享 會 ；  

  由 香 港 聖 公 會 麥 理 浩 夫 人 中 心 帶 領 老 圍 區 導 賞 團 ； 及  

  導 賞 後 的 回 應 暨 分 享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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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可 持 續 發 展 」 壁 畫 設 計 比 賽  

9.  柴 灣 的 青 年 廣 場
1
 旨 在 凝 聚 全 港 的 青 年 發 展 活 動 。 廣 場

的 入 口 側 有 一 幅 護 牆 可 供 委 員 會 藉 富 創 意 的 壁 畫 推 廣 可 持 續

發 展 ， 而 前 教 宣 小 組 已 同 意 舉 行 壁 畫 設 計 比 賽 ， 讓 全 港 學 生

及 青 少 年 參 加 。 選 定 的 優 勝 作 品 會 塗 繪 於 護 牆 上 。  

10.  這 個 與 柴 灣 青 年 廣 場 合 辦 的 「 可 持 續 發 展 」 壁 畫 設 計

比 賽 現 已 圓 滿 結 束 。 在 1,128 份 參 賽 作 品 中 ， 962 份 由 49 間

中 學 提 交 ， 其餘 166 份 則 為 市 民 提 交 的 公 開 組 作 品 。 參 賽 作 品

的 創 意 與 藝 術 表 現 水 平 均 相 當 高 ， 從 作 品 中 亦 可 見 參 賽 者 對

可 持 續 發 展 概 念 認 識 頗 深 。  

11.  評 審 小 組
2 
選 出 兩 個 組 別 的 冠 亞 季 軍 、 每 個 組 別 的 「 最

具 創 意 大 奬 」 及 「 最 傳 情 達 意 大 奬 」 的 得 獎 者 ， 以 及 中 學 組

兩 名 優 異 獎 得 獎 者 。 兩 個 組 別 的 優 勝 作 品 已 塗 繪 于 青 年 廣 場

的 護 牆 上 。 相 關 的 照 片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12.  在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委 員 會 就 「 可 持 續 發 展 」 壁 畫 設 計

比 賽 和 「 優 化 建 築 設 計  締 造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」 社 會 參 與 過 程

舉 辦 的 「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 —  我 想 、 我 見 」 中 學 生 攝 影 比 賽

在 青 年 廣 場 舉 行 頒 獎 典 禮 ， 超 過 200 名 師 生 和 家 長 出 席 。 迦

密 柏 雨 中 學 手 鈴 隊 、 沙 畫 藝 術 家 海 潮 先 生 ， 以 及 本 地 流 行 歌

手 王 菀 之 小 姐 應 邀 擔 任 表 演 嘉 賓 。  

13.  為 了 讓 公 眾 有 機 會 欣 賞 得 獎 者 的 精 心 傑 作 ， 委 員 會 在

二 月 一 日 至 四 日 於 奧 海 城 二 期 北 翼 中 庭 舉 行 聯 合 展 覽 ， 展 出

「 可 持 續 發 展 」 壁 畫 設 計 比 賽 、「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 —  我 想 、

我 見 」 中 學 生 攝 影 比 賽 及 「 綠 屋 及 鄰 」 可 持 續 發 展 建 築 設 計

比 賽 ( 即 委 員 會 就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舉 辦 的 攝 影 和 模 型 比 賽 ) 的 優

勝 作 品 。 這 項 活 動 有 助 加 深 公 眾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概 念 的 認 識 。

三 項 比 賽 的 優 勝 作 品 載 於 附 件 C ， 供 委 員 參 閱 。 相 關 的 新 聞

剪 報 將 在 會 上 提 交 成 員 傳 閱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該 發 展 項 目 占 地 約 4,750平 方 米 ， 位 於 柴 灣 道 與 環 翠 道 交 界 處 ， 並 有 行 人 天 橋 連 接 柴

灣 港 鐵 站 。 項 目 包 括 一 座 樓 高 12層 的 主 樓 ， 地 庫 設 有 表 演 廳 ， 另 有 一 座 樓 高 12層 的

旅 舍 大 樓 ； 正 門 入 口 設 有 園 景 花 園 ， 並 有 一 個 占 地 1,700平 方 米 的 廣 場 。  

2   評 審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委 員 會 主 席 陳 智 思 先 生 、 教 宣 小 組 主 席 賴 錦 璋 先 生 、 青 年 廣 場 管

理 諮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鮑 紹 雄 先 生 和 翁 秀 梅 女 士 、 著 名 藝 術 家 水 禾 田 先 生 和 知 名 插 圖 家

麥 家 碧 女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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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界  

「 共 建 未 來 ：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營 商 之 道 」 研 討 會  

14.  「 共 建 未 來 ︰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營 商 之 道 」 研 討 會 將 於 二

零 一 零 年 五 月 二 十 日 上 午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舉 行 。 研 討 會

由 以 下 機 構 協 辦 ︰  

  香 港 總 商 會 ；  

 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；  

 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； 及  

  世 界 自 然 基 金 會 香 港 分 會 。  

32 間 機 構 ／ 非 政 府 機 構 ／ 環 保 團 體 已 答 允 成 為 支 持 機 構 。 會

議 先 由 委 員 會 主 席 致 開 幕 辭 ， 隨 後 會 由 四 個 協 辦 機 構 進 行 專

題 討 論 ， 演 講 嘉 賓 會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在 經 濟 、 環 境 和 社 會 方 面

帶 來 的 商 機 ， 闡 述 見 解 。 討 論 主 題 如 下 ：  

  商 界 環 節 I：「 發 展 香 港 及 珠 三 角 迴 圈 經 濟 」， 由 香 港

總 商 會 主 持 ；  

  商 界 環 節 II：「 清 潔 生 產 」， 由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主 持 ；  

  社 會 環 節 ：「 凝 聚 社 會 ， 建 構 可 持 續 生 活 」， 由 香 港 社

會 服 務 聯 會 主 持 ； 及  

  環 保 環 節 ：「 低 碳 製 造 及 低 碳 辦 公 室 」， 由 世 界 自 然 基

金 會 香 港 分 會 主 持 。  

專 題 討 論 結 束 後 ， 演 講 嘉 賓 會 參 加 由 委 員 會 主 席 主 持 的 座 談

會 ， 最 後 由 教 宣 小 組 主 席 致 閉 幕 辭 。 環 境 局 局 長 會 在 研 討 會

後 的 午 餐 會 (只 限 受 邀 請 人 士 出 席 )上 致 辭 。  

15.  截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十 日 ， 合 共 328 名 代 表 登 記 出 席

研 討 會 。 研 討 會 最 新 程 式 表 及 專 題 討 論 環 節 簡 介 分 別 載 於 附

件 D 和 附 件 E， 以 供 參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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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 


